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新国九条”）、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 号——市值管

理》等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强投资者回报、提升投资者获得

感，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结合港口行业特点和自身

发展实际，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9 日发布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公司根据行动方

案内容，积极开展和落实相关工作，现将 2025 年行动方案执行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聚焦港口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2025 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聚合力、强管理、抓项目、防风险，稳住

了公司经营发展的基本盘，全年累计完成吞吐量 8422.67 万吨，超年度计划

122.67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5.71 亿元，比年度计划少完成 0.59 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 亿元，超年度计划 0.36 亿元，总体经营情况相

对稳定。报告期，公司按计划启动旗台作业区 81#82#泊位改扩建项目，将 81 号、

82 号泊位从 10 万吨级改扩建为 20 万吨级，预计 2026 年完成。报告期，按计划

推动铁路线滚装能力提升，墟沟西作业区 12/13 道东端移动卸车作业平台建设项

目正式施工，预计 2026 年一季度完成现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铁路东西双

向卸车，卸车效率将显著提高，为后续滚装业务发展提供硬件保障与产能支撑。

持续改善堆场条件，完成马腰作业区 305 场、墟沟东作业区 595/596 场地等超 5

万㎡的改造施工工作，并交付生产使用，相关场地堆存能力提升 15%。

2025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18%股权

于 6月 30 日过户至上港集团，上港集团正式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同时也标

志着连云港港在深度融入长三角港口协同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两港合

资成立连云港互连滚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完成组织机构调整，新设立生产业务部门，负责统筹连云港港集装箱航

线、市场网格化、海铁联运、海河联运、散改集等业务发展。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港口建设

全面建设绿色低碳港口，做好公司港口设备电动化三年计划工作，2025 年

共完成 42 台新能源设备的到货使用工作，显著提升港口绿色作业水平。抢抓国

家“两新”“两重”领域扶持政策等机遇，以装卸搬运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为抓手，

有效节约成本支出，该项目计划更新升级 83 台老旧搬运设备，现已完成 44 台各

类设备采购的招标工作。有序推进资产管理，按期完成已服役 30 年的“紫玉兰”

客滚船报废处置程序，高效实现了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有效提升设备

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设备全生命周期系统，完成东方公司 3个作业区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部署工作。持续推进散货智慧库场建设、全面预算系统升级

改造、变电所智能管控应用等项目工作。

墟沟东作业区南场防风抑尘网工程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有效消减作业现场

及港区周边区域的粉尘扩散量，为打造绿色智慧港口增添助力。

三、强化治理，规范化运作水平持续提升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及治理水平。

（一）强化管控，规范有序运作。依据公司重大事项决策进度，规范推动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的运行和重大事项决策，全年累计召开董事会 9次、

监事会 3次、股东会 4次，各项决议均有效执行。

（二）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取消监事会，其职能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对公司

章程、部分治理制度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了公司及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行

为。

四、强化关键少数责任，严控合规风险

公司根据监管机构、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要求及相应培训内容，积极协调

安排公司董事和高管及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强化规范治理理念的宣贯，全面提升

合规意识和履职能力。2025 年，组织公司董事和高管 20 余人次参加了上交所合

规履职培训、独立董事后续培训、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以及江苏上市公司协会董



事和高管培训；同时，组织相关部门 10 余人次参加了年度报告编制、并购重组、

舆情管理、市值管理等多项培训，进一步提升了董事和高管规范履职水平与专业

管理部门的合规治理能力。

五、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

一是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分红政策。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在《公司章程》中

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

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东进行分配。原则上公司按年度将可供分配的利润进行分配，

必要时公司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公司应采取积极的股利政策，每年应将当

年利润中不少于 30％的可分配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

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形式。利润分配中，

现金分红优于股票股利。”

二是坚持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在兼顾

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自上市以来，每年按照《公司章程》坚持高比例现金

分红，实现了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制定了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43.63%。公司将认真贯彻新国九条规定，在全力推动提升经营质量的基础上，统

筹好经营发展、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继续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使投资者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六、加强市场沟通，传递企业价值。

一是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2025 年，全年共披露定期报告 4 份，临时公

告 65 条，上网文件 78 篇，均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准确、有效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

二是不断丰富多元沟通渠道。2025 年，公司共召开 4次股东会、3次业绩说

明会、回答上证 E互动投资提问 13 条，与投资者保持高质、高效的良性沟通，

不断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评估报告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

者的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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